
民事訴訟法相關條文 

 

民事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 

1當事人得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將書狀傳送於法院，效力

與提出書狀同。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民事訴訟法第118條 

1當事人於書狀內引用所執之文書者，應添具該文書原本或繕本

或影本；其僅引用一部分者，得祇具節本，摘錄該部分及其

所載年、月、日並名押、印記；如文書係他造所知或浩繁難

以備錄者，得祇表明該文書。 

2當事人於書狀內引用非其所執之文書或其他證物者，應表明執

有人姓名及住居所或保管之機關；引用證人者，應表明該證

人姓名及住居所。 

 

民事訴訟法第119條 

1書狀及其附屬文件，除提出於法院者外，應按應受送達之他造

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 

2前項繕本或影本與書狀有不符時，以提出於法院者為準。 

 

民事訴訟法第153條之1 

1訴訟文書，得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之；其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傳送與送達有同一之效力： 

一、應受送達人陳明已收領該文書者。 

二、訴訟關係人就特定訴訟文書聲請傳送者。 

2前項傳送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民事訴訟法第305條 

1遇證人不能到場，或有其他必要情形時，得就其所在訊問之。 

2證人須依據文書、資料為陳述，或依事件之性質、證人之狀

況，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得命兩造會同證人於公證人前作成

陳述書狀。 

3經兩造同意者，證人亦得於法院外以書狀為陳述。 

4依前2項為陳述後，如認證人之書狀陳述須加說明，或經當事

人聲請對證人為必要之發問者，法院仍得通知該證人到場陳

述。 

5證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



訊問，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以該設備訊問之。 

6證人以書狀為陳述者，仍應具結，並將結文附於書狀，經公證

人認證後提出。其以科技設備為訊問者，亦應於訊問前或訊

問後具結。 

7證人得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將第2項、第3項及前項文書

傳送於法院，效力與提出文書同。 

8第5項證人訊問、第六項證人具結及前項文書傳送之辦法，由

司法院定之。 

 

民事訴訟法第324條 

鑑定，除本目別有規定外，準用關於人證之規定。 

 


